
立法會 CB(2) 1364/05-06(01)號文件 
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

與 

波蘭共和國政府 

關於 

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的協定 

 

與香港特區協定範本逐條比較 

 

第一條 － 提供協助的範圍 

本條實質上與範本第一條相同。請注意在稅務事項方面提供協助的限制

(載於範本的第一條第(3)款)已移至協定第三條(h)款。 

 

第二條 － 中心機關 

本條實質上與範本第二條相同。 

 

第三條 － 提供協助的限制 

請注意本條相當於範本第四條(範本第三條－“其他協助”－現載於協定

第十九條 －“與其他協定兼容”)。 

本條實質上與範本第四條相同，唯一分別是延期或拒絕提供協助前須作出

磋商的規定(範本第四條第(5)款 )已被撤銷。此外，範本第四條第(4)款

(妨礙正在本土進行的偵查或檢控)現載於協定第五條第(4)款。 

協定第三條第(3)款(拒絕請求)摘自範本第六條第(4)款。 

 

第四條 － 請求的形式和內容 

本條實質上與範本第五條相同。 

範本第五條第(3)款(請求的保密性)現載於協定第五條第(5)款。 

  



範本第五條第(4)款(請求所用的語文)組成了協定第四條第(1)款其中一部

分。 

 

第五條 － 執行請求 

本條實質上與範本第六條相同。請注意協定第五條第(2)款摘自範本第七

條第(1)款(代表)。 

 

第六條 － 費用 

本條實質上與範本第七條相同。 

 

第七條 － 使用限制 

本條實質上與範本第八條相同，唯一分別是刑事檢控中可為被告辯白的資

料可予披露(第七條第(3)款)，以及有關資料可在公開後作任何用途(第七

條第(4)款)。 

 

第八條 － 在被請求方的證據 

本條實質上與範本第九條相同。 

第八條第(6)款規定須填具表格，核證在被請求方所出示的物品。 

 

第九條 － 文件和官方記錄 

本條實質上與範本第十三條相同。 

第九條第(3)款規定須填具表格，核證在被請求方所出示的官方文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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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條 － 在請求方出席 

本條實質上與範本第十六條相同。 

 

第十一條 － 移交被押的人 

本條實質上與範本第十五條相同。請注意第十一條第(2)款亦規定如為執

行根據本協定提出的協助請求而有需要的話，便須把有關的人由請求方移

交給被請求方。 

 

第十二條 － 安全通行 

第十二條實質上與範本第十七條相同。 

 

第十三條 － 有關的人的所在或身分或物品的所在或其識別 

本條實質上與範本第十一條相同，唯一分別是本條除了顧及有關的人的所

在外，亦考慮到物品的所在。 

 

第十四條 － 送達文件 

本條實質上與範本第十二條相同。 

 

第十五條 － 搜查及檢取 

本條實質上與範本第十八條相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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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條 － 物品的交還 

範本中並沒有與本條對應的條文。本條因應波蘭方面的請求而加入，以確

保在有需要時，依據任何請求而提供的物品會獲交還。範本內其他條文已

隱含了施加這些條件的權力(例如第十八條第(3)款：就根據搜查及檢取條

文而交付的物品施加某些條件(例如交還物品)的權力)。 

 

第十七條 － 沒收及充公法律程序中的協助 

本條實質上與範本第十九條相同。 

 

第十八條 － 認證 

本條實質上與範本第十四條相同。 

 

第十九條 － 與其他協定兼容 

本條實質上與範本第三條相同。 

 

第二十條 － 商議 

本條實質上與範本第二十條相同。 

 

第二十一條 － 生效、持續期及終止 

本條實質上與範本第二十一條相同。因應波蘭方面的請求，條文的標題和

第(3)款 (第一句)已加插了有關協定期限的提述。此外．協定的終止應在

發出通知後三個月生效，而不是發出通知後即時生效。 

 

律政司 

國際法律科 

二零零六年三月 


